
投保须知

一、条款阅读

请完整阅读并了解投保险种的保险条款，尤其是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或约定（包括

但不限于保障内容、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保险金申请与给付、免赔额、赔付

标准等），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就该产品的保障

内容以及保险金额等向被保险人及被保险人监护人进行明确说明，并征得其同意。

二、如实告知

投保单填写的内容均属实，如有隐瞒或不如实告知，保险公司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对于合同

解除前发生的任何事故，保险公司可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投保年龄

投保人年龄须为 18 周岁及以上。

四、被保险人范围

本产品的被保险人年龄范围为 6 周岁（含）-25 周岁（含），并在依法成立的学校注册，身

体健康，能正常学习和生活的大、中、小学、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可作为本合同的被保险人。

五、未成年人身故责任的限定

（1）根据银保监会规定，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各家保险公司的身故保险金总额（不

含航空意外）按以下规定给付：不满 10 周岁，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已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总额不超过 50 万元。

（2）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投保身故责任，其投保人仅限被保险人的父母。

六、等待期

“住院医疗保险责任”因疾病导致的保险事故，等待期为 30 天，因意外伤害导致的保险事

故，无等待期，续保无等待期；其他责任无等待期。

七、免赔额

（1）意外伤害门诊急诊医疗费用：每次免赔额为 100 元。



（2）住院医疗费用：年度累计免赔额为 100 元。

（3）狂犬疫苗接种费用：年度累计免赔额为 100 元。

八、赔付比例

意外伤害门诊急诊医疗保险、住院医疗保险、狂犬疫苗接种费用保险等三项保障责任的被保

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并以基本医疗保险身份就诊并结算的，上述三项责任的

给付比例为 85%；若被保险人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投保，但未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身份

就诊并结算的，上述三项责任按照应赔付金额的 60%进行赔付。

九、保险责任

针对《中银保险有限公司附加学生、幼儿住院医疗保险条款》，投保人仅投保“住院医疗保

险责任”。

十、医院范围

本产品的就诊医院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门审核认定的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公立医院普

通部；狂犬疫苗接种保险还可在依法设立并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

十一、投保份数

在保险期间内，同一被保险人最多仅可购买一份，多投无效。

十二、保费缴纳

按年一次性缴纳保险费。

十三、保单形式

保单形式为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

同表现形式，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您可在投保成功通知短信/邮件、或

“中银保险”微信公众号“保单查询”中进行电子保单下载。

十四、发票申请

投保人可致电 95566-4 申请电子发票。

十五、续保说明



（一）续保方式

保险期间为一年。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保险人审

核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

（二）续保终止

本产品保险合同为非保证续保合同，若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再接受续保申请：

（1）本产品统一停售；

（2）被保险人超出本产品约定的承保年龄；

（3）被保险人身故；

（4）投保人对于保险人就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

是否同意承保的，保险人已经解除保险合同的；

（5）其他法律另有规定及本合同另有约定的其他情形。

十六、解除合同

投保人申请解除合同的，自保险人接到保险合同解除申请书之日次日零时起，本合同的效力

终止，并退还现金价值。现金价值=保险费×[1-（保险期间已经过天数/保险期间天数）]；

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如本保单已发生保险金给付，现金价值为零。

十七、信息安全

中银保险将严格遵守现行的关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保护您提供给中银

保险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授权的第三方。在必要情形下第

三方可能接触并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包括得到授权的中银保险员工以及不时执行与中银保险

的业务、营销活动和数据整理有关工作的其他公司或人员。所有此类人员及公司均需遵守相

关保密协议，同时也需遵守国家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法律法规。除上述用途外，中银保险

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用于任何未经您同意的用途。

十八、信息披露

中银保险最近季度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要求，详见我司官网（www.boc.cn/bocins）公开信息

披露-专项信息。



十九、售后服务

因产品特殊性暂无法提供全流程线上服务，您可以通过“中银保险”微信公众号首页菜单“我

的服务”了解相关服务流程，中银保险将为您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二十、客服热线

本产品投保咨询、理赔报案、批改、解除合同、投诉等任何问题，均可拨打统一客服热线

95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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